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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完全统计，2000年以来，全国煤矿发生冲击地压事故300余起

，伤亡人数超过500人。

随着我国煤矿开采深度的不断增加，冲击地压灾害已经成为安全

高效开采面临的重大难题。



《细则》编制的必要性

2010年：新疆宽沟煤矿“10.8”事故（4人死亡）。

2011年：新疆乌东煤矿“3.24”事故（1人死亡），河南义马

千秋煤矿“11.3”事故（10人死亡， 64人受伤）。

2012年：枣矿集团联创公司“3.1”事故（2人死亡），新矿集

团孙村煤矿“3.16”事故（2人死亡，1人重伤），肥矿集团梁

宝寺煤矿“3.31”事故（2人死亡），山东朝阳煤矿“11.17”

事故（6人死亡）。

2013年：阜新五龙煤矿“1.12”事故（8人死亡），黑龙江鹤

岗峻德煤矿 “3.15”事故（4人死亡）。

近年来冲击地压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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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河南义马千秋煤矿“3.27”事故 （ 6人死亡，13人受伤），

新疆托克逊县雨田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10.30”事故（2人死亡，4人

受伤）。

2015年：阜新艾友煤矿“5.26”事故（4人死亡，3人受伤），耿村煤

矿“12.22”事故（2人死亡）。

2016年：甘肃窑街三矿“3.24”首次冲击地压事故（2人死亡，4人受

伤）；山东梁宝寺煤矿“8.15”事故（2人死亡）。

2017年：山西担水沟煤矿“1.17”冲击地压引起的大面积顶板事故（

10人死亡）；辽宁沈阳红阳三矿“11.11”冲击事故（10人死亡）。

2018年：山东龙郓煤矿“10.20”冲击事故（21人死亡，4人受伤）。

近年来冲击地压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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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条件的复杂性

发生过程的突发性

影响与诱发因素的多样性、复合性

分布范围的广泛性、形式多样性

破坏的严重性

……

冲击地压发生特点



《细则》编制的必要性

煤矿冲击地压防治经验和无数血的事故教训，
使冲击地压防治法规标准得到不断的完善。

2000

2018 2016 2010

原煤炭工业部《冲击地压
煤层安全开采暂行规定》
、 《冲击地压预测和防治
试行规范》

煤炭行业标准，《煤层冲击倾向
性分类及指数的测定方法》
(MT/T 174-2000)、《岩石冲击倾

向性分类及指数的测定方法》（
MT/T 866-2000）

1987 2004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国家煤矿安监局，
《煤矿安全规程》，第一章第六节冲击
地压煤层开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冲击地压测定、监测与防治方法
第1部分 顶板岩层冲击倾向性分类及指数的测定方法》（GB/T

25217.1-2010 ）、《冲击地压测定、监测与防治方法 第2部分 煤
的冲击倾向性分类及指数的测定方法》（GB/T 25217.2-2010 ）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国家煤矿安全
监察局，对《煤矿安全规程》进行全面修
改，冲击地压防治单独列为一章，第三编
第五章冲击地压防治。

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发布《防治煤矿冲
击地压细则》。



• 《冲击地压煤层安全开采暂行规定》(1987)

冲击地压管理； 冲击倾向性测定；

开采设计与解放层开采； 掘进与回采；

冲击危险预测预报； 冲击地压治理；

特殊开采； 冲击地压统计。

• 《冲击地压预测和防治试行规范》(1987)

煤层冲击倾向鉴定； 钻屑法；

煤层预注水； 煤层爆破。

《细则》编制的必要性



• 《煤层冲击倾向性分类及指数的测定方法》（ GB/25127.2-2010 ）

煤层冲击倾向性分类；

煤层冲击倾向性指数测定方法。

• 《岩层冲击倾向性分类及指数的测定方法》（GB/25127.1-2010）

顶板岩层冲击倾向性分类；

顶板岩层冲击倾向性指数测定方法。

《细则》编制的必要性



• 《煤矿安全规程》（2011版）

 第八十一条 开采冲击地压煤层必须编制专门设计；开采冲击地压煤层必须

制定措施。

 第八十二条 开采严重冲击地压煤层时，在采空区不得留有煤柱。

 第八十三条 开采煤层群时，应优先选择保护层开采。

 第八十四条 冲击危险程度和采取措施后的实际效果，可采用钻粉率指标

法、地音法、微震法等方法确定。

 第八十五条 对冲击地压煤层，巷道支护严禁采用混凝土、金属等刚性支架。

 第八十六条 严重冲击地压厚煤层中的所有巷道应布置在应力集中圈外。

 第八十七条 开采冲击地压煤层时应采用垮落法控制顶板。

《细则》编制的必要性



第八十八条 开采冲击地压煤层时，在同一煤层的同一区段不得布置2个

工作面同时回采。

第八十九条 采掘工作面的爆破撤人距离和爆破后进入工作面的时间，必

须在作业规程中明确规定。

第九十条 在无冲击地压煤层中的三面或四面被采空区所包围的地区、

构造应力区、集中应力区开采和回收煤柱时，必须制定防治

冲击地压的安全措施。

《细则》编制的必要性



 部分省及部分大型煤矿企业的地方性法规：

• 山东省煤炭工业局，《山东省煤矿冲击地压防治规定（试行）》

• 山东兖矿集团，《冲击地压防治技术规范（试行）》

• 山东能源集团，《防治冲击地压特别规定》

• 义马煤业股份有限公司集团，《义煤集团防冲规定》

• 黑龙江龙煤集团，《煤矿防治冲击地压规定》

• 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济宁三号煤矿防治冲击地压实施细则》

• „„

•执行过程中差异较大

《细则》编制的必要性

随着煤矿安全保障能力、科技发展水平、管理模式的

提升和完善，原规程规范无法满足当前防冲工作需要。



 2016版《煤矿安全规程》的要点

第5章“冲击地压防治”，共4节，21条。

 增加了冲击地压煤层、冲击地压矿井的定义；

 增加了需做冲击倾向性鉴定的条件；

 增加了冲击危险性评价要求；

 确定了“区域先行、局部跟进”的防冲原则；

 确定了冲击危险性评价与预测 监测预警 防范治理 效果检验 安

全防护的综合防治体系；

 明确了防冲设计的具体内容；

 增加了冲击地压矿井进行矿井生产能力核定的要求；

 确定了区域监测和局部监测及预警的技术方法；

 增加了冲击地压矿井开拓方式、采掘布置等区域防冲措施要求；

 增加了冲击地压煤层采煤方法与工艺要求；

 增加了冲击地压安全防护措施要求。

《细则》编制的必要性



 2016版《煤矿安全规程》的要点

 增加了冲击地压煤层、冲击地压矿井的定义；

 增加了需做冲击倾向性鉴定的条件；

 增加了冲击危险性评价要求；

 确定了“区域先行、局部跟进”的防冲原则；

 确定了冲击危险性评价与预测 监测预警 防范治理 效果检验 安

全防护的综合防治体系；

 明确了防冲设计的具体内容；

 增加了冲击地压矿井进行矿井生产能力核定的要求；

 确定了区域监测和局部监测及预警的技术方法；

 增加了冲击地压矿井开拓方式、采掘布置等区域防冲措施要求；

 增加了冲击地压煤层采煤方法与工艺要求；

 增加了冲击地压安全防护措施要求。

《细则》编制的必要性



 2016版《煤矿安全规程》实施存在的困惑

 防冲责任人？

 严重冲击地压煤层的定义？

 坚硬岩层、大型地质构造等概念不清晰；

 中长期规划、年度计划、防冲设计的具体内涵？

 防冲机构专门 or 独立？

 冲击倾向性鉴定与冲击危险性评价的要求？

 新建矿井的冲击倾向性鉴定（评估）？底板冲击倾向性鉴定？

 区域与局部预测（监测）的内涵？

 区域与局部防治的内涵？

 ……

《细则》编制的必要性



《细则》编制的必要性

 2016版《煤矿安全规程》，是对冲击地压防治最基

本的强制要求，某些概念模糊，现场操作困难，有待

进一步细化。

为增强《规程》可执行和操作性，有效遏制重大冲

击地压事故多发的势头，编制《防治煤矿冲击地压细

则》，规范冲击地压矿井防治与管理。



2、正制定冲击地压监测及防治方法国家标准
序号 项目名称 制修订 类别 主要起草单位

1
冲击地压测定、监测与防治方法 第3部分：
煤岩组合倾向性分类及指数的测定方法

制定 方法
天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开采设计事业部、煤炭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安全分
院、中国矿业大学。

2
冲击地压测定、监测与防治方法 第4部分：
微震监测方法

制定 方法
煤炭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安全分院、天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开采设计事业
部、中国矿业大学、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兖矿集团有限公司、山东能
源新矿集团、抚顺矿业集团。

3
冲击地压测定、监测与防治方法 第5部分：
地音监测方法

制定 方法
天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开采设计事业部、中国矿业大学、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山东能源新矿集团。

4
冲击地压测定、监测与防治方法 第6部分：
电磁辐射监测方法

制定 方法
中国矿业大学、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徐州福安科技有限公司、河南大有能源股
份有限公司、兖矿集团有限公司、山东能源新矿集团、抚顺矿业集团。

5
冲击地压测定、监测与防治方法 第7部分：
钻屑监测方法

制定 方法
煤炭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安全分院、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山东能源集团有
限公司、天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开采设计事业部、中国矿业大学、徐州矿务集
团有限公司。

6
冲击地压测定、监测与防治方法 第8部分：
采动应力监测方法

制定 方法
天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开采设计事业部、煤炭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安全分
院、北京科技大学、中国矿业大学、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山东能源淄博矿业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

7
冲击地压测定、监测与防治方法 第9部分：
煤层注水防治方法

制定 方法
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辽宁工程技术大学、煤炭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
司安全分院、天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开采设计事业部、中国矿业大学、抚顺矿
业集团。

8
冲击地压测定、监测与防治方法 第10部分：
煤层钻孔卸压防治方法

制定 方法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煤炭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安全分院、天地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开采设计事业部、中国矿业大学。

9
冲击地压测定、监测与防治方法 第11部分：
煤层卸载爆破防治方法

制定 方法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煤炭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安全分院、大同煤矿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天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开采设计事业部、神华新疆能源有限责任
公司、黑龙江龙煤矿业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0
冲击地压测定、监测与防治方法 第12部分：
开采保护层防治方法

制定 方法
天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开采设计事业部、煤炭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安全分
院、辽宁工程技术大学、中国矿业大学、黑龙江龙煤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鹤
岗分公司、山东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11
冲击地压测定、监测与防治方法 第13部分：
顶板深孔爆破防治方法

制定 方法
煤炭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安全分院、天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开采设计事业
部、辽宁工程技术大学、中国矿业大学、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2
冲击地压测定、监测与防治方法 第14部分：
顶板定向水压致裂防治方法

制定 方法
中国矿业大学、煤炭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安全分院、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天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开采设计事业部、兖矿集团有限公司、大同煤矿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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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细化后的主要变化

 《规程》涉及冲击地压部分共21条，《细则》共87条，

增加66条，字数由2578字增加到8576字；

 《规程》24个“必须” 《细则》52个“必须”；

 《规程》35个“应当” 《细则》72个“应当”；

 《规程》2个“严禁” 《细则》4个 “严禁”；

 《规程》8个“不得” 《细则》11个“不得”。

《细则》特色之条款



 三个“应当”提升为“必须”

 《规程》第二百三十六条 判定有冲击地压危险时，应当

立即停止作业，撤出人员，切断电源，并报告矿调度室。

 《细则》第五十三条 当监测区域或作业地点监测数据超

过冲击地压危险预警临界指标，或采掘作业地点出现强烈

震动、巨响、瞬间底（帮）鼓、煤岩弹射等动力现象，判

定具有冲击地压危险时，必须立即停止作业，按照冲击地

压避灾路线迅速撤出人员，切断电源，并报告矿调度室。

《细则》特色之条款



 三个“应当”提升为“必须”

 《规程》第二百三十八条 (一) 具备开采保护层

条件的冲击地压煤层，应当开采保护层。

 《细则》第六十二条 应当根据煤层层间距、煤

层厚度、煤层及顶底板的冲击倾向性等情况综合

考虑保护层开采的可行性，具备条件的，必须开

采保护层。

《细则》特色之条款



 三个“应当”提升为“必须”

 《规程》第二百四十三条 对危险区域内的设备

、管线、物品等应当采取固定措施，管路应当吊

挂在巷道腰线以下。

 《细则》第七十九条 对冲击地压危险区域内的

在用设备、管线、物品等应当采取固定措施，管

路应当吊挂在巷道腰线以下，高于1.2米的必须采

取固定措施。

《细则》特色之条款



 新增的“必须”

 第四条：冲击地压防治费用必须列入煤矿企业（煤矿）年度

安全费用计划，满足冲击地压防治工作需要；

 第五条 冲击地压矿井必须编制冲击地压事故应急预案，且

每年至少组织一次应急预案演练。

 第六条 冲击地压矿井必须建立冲击地压防治安全技术管理

制度、防治岗位安全责任制度、防治培训制度、事故报告制

度等工作规范。

 第十四条 开采具有冲击倾向性的煤层，必须进行冲击危险性

评价。……开采冲击地压煤层必须进行采区、采掘工作面冲

击危险性评价。

《细则》特色之条款



 第十八条 有冲击地压矿井的煤矿企业必须明确分管冲击地

压防治工作的负责人及业务主管部门，配备相关的业务管理

人员。冲击地压矿井必须明确分管冲击地压防治工作的负责

人，设立专门的防冲机构，并配备专业防冲技术人员与施工

队伍，防冲队伍人数必须满足矿井防冲工作的需要，建立防

冲监测系统，配备防冲装备，完善安全设施和管理制度，加

强现场管理。

 第二十八条 在采取加强防冲综合措施，确认冲击危险监测指

标小于临界值后方可继续使用，且必须加强监测。

 新增的“必须”

《细则》特色之条款



 第四十一条 冲击地压矿井必须制定避免因冲击地压产生火花

造成煤尘、瓦斯燃烧或爆炸等事故的专项措施。

 第四十三条 具有冲击地压危险的急倾斜煤层，顶板具有难垮

落特征时，应当对顶板活动进行监测预警，制定强制放顶或顶

板预裂等措施，实施措施后必须进行顶板处理效果检验。

 第五十一条 冲击地压矿井必须有技术人员专门负责监测与预

警工作；必须建立实时预警、处置调度和处理结果反馈制度。

 第五十一条 采用爆破卸压时，必须编制专项安全措施……

 新增的“必须”

《细则》特色之条款



 第七十六条 人员进入冲击地压危险区域时必须严格执行

“人员准入制度”。准入制度必须明确规定人员进入的时

间、区域和人数，井下现场设立管理站。

 第八十条 采用单体液压支柱加强支护时，必须采取防倒

措施。

 第八十二条 冲击地压危险区域巷道扩修时，必须制定专

门的防冲措施，严禁多点作业，采动影响区域内严禁巷道

扩修与回采平行作业。

 新增的“必须”

《细则》特色之条款



 第八十五条 冲击地压矿井必须制定采掘工作面冲击地压

避灾路线，绘制井下避灾线路图。冲击地压危险区域的作

业人员必须掌握作业地点发生冲击地压灾害的避灾路线以

及被困时的自救常识。

 第八十六条 发生冲击地压后，必须迅速启动应急救援预

案，防止发生次生灾害。

恢复生产前，必须查清事故原因，制定恢复生产方案，通

过专家论证，落实综合防冲措施，消除冲击地压危险后，

方可恢复生产。

 新增的“必须”

《细则》特色之条款



 第八十二条 冲击地压危险区域巷道扩修时，必须制定专

门的防冲措施，严禁多点作业，采动影响区域内严禁巷道

扩修与回采平行作业。

 新增两个“严禁”

《细则》特色之条款



严重冲击地压矿井、严重冲击地压煤层概念

第十五条 煤、岩层具有强冲击倾向性且评价具有强

冲击地压危险，为严重冲击地压煤层。开采严重冲击

地压煤层的矿井为严重冲击地压矿井。

第七十七条 进入严重（强）冲击地压危险区域的人

员必须采取穿戴防冲服等特殊的个体防护措施，对人

体胸部、腹部、头部等主要部位加强保护。

《细则》特色之条款



关于严重的要求

 第二十八条 开拓巷道不得布置在严重冲击地压煤层中，

永久硐室不得布置在冲击地压煤层中。

 第三十条 严重冲击地压厚煤层中的巷道应当布置在应力

集中区外。

 第三十二条 严重冲击地压矿井不得开采孤岛煤柱。

 第七十七条 进入严重（强）冲击地压危险区域的人员必

须采取穿戴防冲服等特殊的个体防护措施，对人体胸部、

腹部、头部等主要部位加强保护。

 第八十一条 严重（强）冲击地压危险区域，必须采取防

底鼓措施。

《细则》特色之条款



 新增2处专家论证要求

 第三十七条 在无冲击地压煤层中的三面或者四面被采空

区所包围的区域开采或回收煤柱时，必须进行冲击危险性

评价、制定防冲专项措施，并组织专家论证通过后方可开

采。

 第八十六条 发生冲击地压后，必须迅速启动应急救援预

案，防止发生次生灾害。

恢复生产前，必须查清事故原因，制定恢复生产方案，

通过专家论证，落实综合防冲措施，消除冲击地压危险后，

方可恢复生产。

《细则》特色之条款



 2处委托机构、上报部门

 第十三条 煤矿企业 (煤矿 )应当委托能够执行国家标准（ GB/T

25217.1、GB/T 25217.2）的机构开展煤层（岩层）冲击倾向性的鉴定

工作。鉴定单位应当在接受委托之日起90天内提交鉴定报告，并对鉴

定结果负责。煤矿企业应当将鉴定结果报省级煤炭行业管理部门、煤

矿安全监管部门和煤矿安全监察机构。

 第十四条 开采具有冲击倾向性的煤层，必须进行冲击危险性评价。

煤矿企业应当将评价结果报省级煤炭行业管理部门、煤矿安全监管部

门和煤矿安全监察机构。

 第十七条 煤层（矿井）、采区冲击危险性评价及冲击地压危险区划

分可委托具有冲击地压研究基础与评价能力的机构或由具有5年以上冲

击地压防治经验的煤矿企业开展，编制评价报告，并对评价结果负责。

采掘工作面冲击危险性评价可由煤矿组织开展，评价报告报煤矿企业

技术负责人审批。

《细则》特色之条款



 10处专项措施
 第二十一条 有冲击地压危险的采掘工作面作业规程中必须

包括防冲专项措施，防冲专项措施应当依据防冲设计编制，

应当包括采掘作业区域冲击危险性评价结论、冲击地压监测

方法、防治方法、效果检验方法、安全防护方法以及避灾路

线等主要内容。

 第三十五条 冲击地压煤层采掘工作面临近大型地质构造（

幅度在30米以上、长度在1千米以上的褶曲，落差大于20米

的断层）、采空区、煤柱及其它应力集中区附近时，必须制

定防冲专项措施。

 第三十六条 编制采煤工作面作业规程时，应当确定回采工

作面初次来压、周期来压、采空区“见方”等可能的影响范

围，并制定防冲专项措施。

《细则》特色之条款



 10处专项措施

 第三十七条 在无冲击地压煤层中的三面或者四面被采空区

所包围的区域开采或回收煤柱时，必须进行冲击危险性评价

、制定防冲专项措施，并组织专家论证通过后方可开采。

 第三十八条 冲击地压煤层内掘进巷道贯通或错层交叉时，

应当在距离贯通或交叉点50米之前开始采取防冲专项措施。

 第四十一条 冲击地压矿井必须制定避免因冲击地压产生火

花造成煤尘、瓦斯燃烧或爆炸等事故的专项措施。

 第四十二条 开采具有冲击地压危险的急倾斜煤层、特厚煤

层时，在确定合理采煤方法和工作面参数的基础上，应当制

定防冲专项措施，并由企业技术负责人审批。

《细则》特色之条款



 10处专项措施

 第六十一条 冲击地压矿井进行采区设计时，应当避免开切

眼和停采线外错布置形成应力集中，否则应当制定防冲专项

措施。

 第八十条 冲击地压危险区域的巷道必须采取加强支护措施

，采煤工作面必须加大上下出口和巷道的超前支护范围与强

度，并在作业规程或专项措施中规定。加强支护可采用单体

液压支柱、门式支架、垛式支架、自移式支架等。采用单体

液压支柱加强支护时，必须采取防倒措施。

 第八十二条 冲击地压危险区域巷道扩修时，必须制定专门

的防冲措施，严禁多点作业，采动影响区域内严禁巷道扩修

与回采平行作业。

《细则》特色之条款



冲击地压防治原则

第十九条 冲击地压防治应当坚持“区域先行、局部跟进

、分区管理、分类防治”的原则。

 相比《规程》增加了“分区管理、分类防治”；
 区域先行是指从采掘布局、开采设计等方面避免或降低采

掘区域应力集中，防止冲击地压发生。
 局部跟进是在采掘作业过程中，根据监测信息、防冲效果

和新揭露的地质条件等动态信息，优化调整监测和防治技
术体系。

 经冲击危险性评价后，不同冲击危险区域按冲击危险等级
采取综合防治措施，实现分区管理，降低企业负担；

 按照煤（岩）体弹性能释放主体、载荷类型对冲击地压进
行分类，对不同类型采取针对性的防治措施，对症下药，
实现分类防治。

《细则》特色之条款



 冲击地压矿井必须具备的监测预警系统

 第四十六条 冲击地压矿井必须建立区域与局部相结合的

冲击危险性监测制度，区域监测应当覆盖矿井采掘区域，

局部监测应当覆盖冲击地压危险区，区域监测可采用微震

监测法等，局部监测可采用钻屑法、应力监测法、电磁辐

射法等。

《细则》特色之条款



 冲击地压矿井必须具备的区域与局部防冲

措施

 第五十七条 冲击地压矿井应当选择合理的开拓方式、采

掘部署、开采顺序、煤柱留设、采煤方法、采煤工艺及开

采保护层等区域防冲措施。

 第六十七条 冲击地压矿井应当在采取区域措施基础上，

选择煤层钻孔卸压、煤层爆破卸压、煤层注水、顶板爆破

预裂、顶板水力致裂、底板钻孔或爆破卸压等至少一种有

针对性、有效的局部防冲措施。

《细则》特色之条款



一 编制的必要性

二 《细则》特色之条款

三 《细则》执行要点



 《细则》第三条 冲击地压防治责任人、责任制的规定

 煤矿企业：董事长、总经理是防冲工作的第一责任人

，总工程师是防冲工作的技术负责人。

 煤矿：矿长是防冲工作的第一责任人，总工程师是防

冲工作的技术负责人。

 《细则》第四条 冲击地压防治费用提取的规定

 冲击地压矿井比照突出矿井、高瓦斯矿井，至少提取

吨煤30元，必须满足多种灾害防治的安全标准要求。

《细则》执行要点



 《细则》第九条 冲击地压煤层与矿井的界定规定

 冲击倾向性：煤层或顶板或底板。

 冲击地压煤层：冲击倾向性，且冲击危险性。

 《细则》第十三条 冲击倾向性鉴定的规定

 简政放权，国家安监总局取消冲击倾向性鉴定资质，

严格按标准和程序，出具鉴定结果，并对鉴定结果负

责。

《细则》执行要点



 《细则》第十四~十七条 冲击危险性评价的规定

 冲击倾向性煤层必须进行煤层冲击危险性评价。

 冲击地压煤层必须进一步进行采区、采掘工作面的冲击

危险性评价。

 煤层冲击危险性评价需要备案，采区、工作面未规定。

 冲击危险性评价没有资质，煤层评价要求研究基础与评

价能力或煤矿企业本身（5年以上防治经验），严格按照

标准和程序，并对评价结果负责。

 采掘工作面冲击危险评价可由煤矿组织开展。

《细则》执行要点



 《细则》第十五条 冲击危险等级的规定

 强冲击危险区域是防冲主要控制的对象，若把冲击危险性降

低至中等冲击危险以下，就能有效防治冲击矿压灾害的发生。

 冲击地压矿井，评价为无冲击危险区域，若防冲意识不强，

也有可能形成冲击危险，甚至发生冲击灾害。

 煤管、煤监部门要正确理解冲击危险等级及防治对策的应用

，并做出合理监察决策，即企业是否采取了与危险等级对应的

防治措施、是否需要停产治理等。

《细则》执行要点



 《细则》第十八条 防冲机构及人员配备的规定

 设立专门的防冲机构，可以独立，也可以不独立。

 专业防冲技术人员与施工队伍，应为全职，不可兼职。

 防冲队伍人数根据不同矿井的实际情况，满足相应的防

冲工作需要。

《细则》执行要点



《细则》第二十四条 新建矿井和冲击地压矿井的新水平、新采区、新煤层

有冲击地压危险的，必须编制防冲设计。防冲设计应当包括开拓方式、保护层

的选择、巷道布置、工作面开采顺序、采煤方法、生产能力、支护形式、冲击

危险性预测方法、冲击地压监测预警方法、防冲措施及效果检验方法、安全防

护措施等内容。

新建矿井防冲设计还应当包括：防冲必须具备的装备、防冲机构和管理制度、

冲击地压防治培训制度和应急预案等。

新水平防冲设计还应当包括：多水平之间相互影响、多水平开采顺序、水平内

煤层群的开采顺序、保护层设计等。

新采区防冲设计还应当包括：采区内工作面采掘顺序设计、冲击地压危险区域

与等级划分、基于防冲的回采巷道布置、上下山巷道位置、停采线位置等。

《细则》执行要点



 《细则》第二十四条 防冲设计的规定

 根据《细则》第十六条，新建矿井需进行冲击倾向性评估，甚

至冲击危险性评价，若有冲击地压危险，需编制防冲设计。

 冲击地压矿井的新水平、新采区、新煤层有冲击地压危险的，

需编制防冲设计。正在开采的相关区域，之前若未进行，需进

行补充。注意与《细则》第十条冲击倾向性鉴定要求的差异。

 防冲设计不需要备案，煤层、水平、采区等冲击危险性评价与

防冲设计报告应分开编制。

《细则》执行要点



 煤管、煤监部门要关注矿井有没有考虑防冲设计，防冲设计考

虑因素是否符合现场实际，以及中等、强冲击危险区域的监测

预警及防范解危措施是否合理并落实到位。

 近期《国家煤矿安监局关于加强煤矿冲击地压防治工作的通知

》明确规定：采深超过400米的无冲击地压煤层的矿井，在煤

层和工作面采掘顺序、巷道布置与支护、煤柱留设、采掘作业

等设计时，应当避免应力集中，防止不合理开采导致冲击地压

发生。

《细则》执行要点



《细则》第二十五条 冲击地压矿井应当按照采掘工作面的防

冲要求进行矿井生产能力核定，在冲击地压危险区域采掘作业

时，应当按冲击地压危险性评价结果明确采掘工作面安全推进

速度，确定采掘工作面的生产能力。提高矿井生产能力和新水

平延深时，必须组织专家进行论证。

《规程》和《细则》未出台前，能源局2015（98）号文，强、

中、弱冲击危险煤矿，安全系数0.7，0.75，0.8，冲击与瓦斯叠

加取0.7。

《细则》执行要点



《规程》和《细则》的初衷，按照冲击地压危险等级及灾害

防治需要，合理确定工作面的推进速度，以此来确定工作面

的产能。

 在此基础上，根据矿井大小，合理确定矿井采掘工作面数

目，冲击地压矿井的产能等于矿井所有工作面产能之和。

 对冲击地压矿井来说，生产工作面的数量应根据采掘安全

距离的限制，从长远规划的角度确定可同时生产工作面数，

结合矿井各大系统生产能力确定。

《细则》执行要点



《细则》第二十七条 开采冲击地压煤层时，在应力集中区内

不得布置2个工作面同时进行采掘作业。2个掘进工作面之间的

距离小于150米时，采煤工作面与掘进工作面之间的距离小于

350米时，2个采煤工作面之间的距离小于500米时，必须停止

其中一个工作面，确保两个回采工作面之间、回采工作面与掘

进工作面之间、两个掘进工作面之间留有足够的间距，以避免

应力叠加导致冲击地压的发生。相邻矿井、相邻采区之间应当

避免开采相互影响。

《细则》执行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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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击地压危险煤层采掘工作面距离要求

《细则》执行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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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则》第二十八条 开拓巷道不得布置在严重冲击地压煤层

中，永久硐室不得布置在冲击地压煤层中。开拓巷道、永久硐

室布置达不到以上要求且不具备重新布置条件时，需进行安全

性论证。在采取加强防冲综合措施，确认冲击危险监测指标小

于临界值后方可继续使用，且必须加强监测。

硐室防护为主，防治其次；基于开采历史、现有资料、数据

分析等，论证目前是否适用安全；考虑今后采动影响，及采动

影响期间的防治措施……

《细则》执行要点



《细则》第三十二条 冲击地压煤层开采孤岛煤柱前，煤矿企业

应当组织专家进行防冲安全开采论证，论证结果为不能保障安全

开采的，不得进行采掘作业。严重冲击地压矿井不得开采孤岛煤

柱。

《细则》执行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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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则》第三十七条 在无冲击地压煤层中的三面或者四面被采

空区所包围的区域开采或回收煤柱时，必须进行冲击危险性评价、

制定防冲专项措施，并组织专家论证通过后方可开采。

有冲击地压潜在风险的无冲击地压煤层的矿井，在煤层、工作面

采掘顺序，巷道布置、支护和煤柱留设，采煤工作面布置、支护、

推进速度和停采线位置等设计时，应当避免应力集中，防止不合

理开采导致冲击地压发生。

三面或者四面采空：待开采区域在开采之前的三面或四面临近

采空区；

非冲击地压矿井，开采设计要有利于降低应力集中程度与冲击

危险性。所有采掘区域在地应力与不合理开采形成的支承压力、

采动应力的综合作用下，也有可能达到冲击的临界应力状态。

《细则》执行要点



《细则》第三十九条 具有冲击地压危险的高瓦斯、煤与瓦斯突出矿

井，应当根据本矿井条件，综合考虑制定防治冲击地压、煤与瓦斯突出、

瓦斯异常涌出等复合灾害的综合技术措施，强化瓦斯抽采和卸压措施。

具有冲击地压危险的高瓦斯矿井，采煤工作面进风巷（距工作面不大于

10米处）应当设置甲烷传感器，其报警、断电、复电浓度和断电范围同

突出矿井采煤工作面进风巷甲烷传感器。

《细则》第四十条 具有冲击地压危险的复杂水文地质、容易自燃煤

层的矿井，应当根据本矿井条件，在防治水、煤层自然发火时综合考虑

防治冲击地压。

《细则》第四十一条 冲击地压矿井必须制定避免因冲击地压产生火

花造成煤尘、瓦斯燃烧或爆炸等事故的专项措施。

《细则》执行要点



 解读

 冲击地压危险的高瓦斯、突出煤层的矿井，不能仅从冲击地压或煤与瓦斯

突出单方面考虑灾害防治措施，应综合考虑并制定同时有利于冲击地压、

煤与瓦斯突出防治的一体化技术措施，树立一体化的防治理念，综合技术

措施应当由负责冲击地压防治和负责煤与瓦斯突出防治的部门共同研究制

定。

 预测在有可能发生冲击的条件下，顶板冒裂带的高度和底板的破坏深度，

断层活化和导水的可能性，评估在发生冲击时是否具有突水危险，有必要

时提前综合采取防冲措施和探放水措施。

 在具有煤层易自然发火的情况下，考虑防冲与防灭火的要求，综合考虑合

理的工作面推进速度，综合考虑超前采用防冲及防灭火的措施。

 顶板坚硬岩层冒落撞击可能产生火花，冲击使电缆、电器设备破坏产生火

花，或冲击使设备间相互撞击产生火花。

《细则》执行要点



《细则》第四十二条 开采具有冲击地压危险的急倾斜煤层、特厚煤层时，

在确定合理采煤方法和工作面参数的基础上，应当制定防冲专项措施，并由企

业技术负责人审批。

《细则》第四十三条 有冲击地压危险的急倾斜煤层，顶板具有难垮落特征

时，应当对顶板活动进行监测预警，制定强制放顶或顶板预裂等措施，实施措

施后必须进行顶板处理效果检验。

解读

本条文是对《规程》第二百三十三条的细化和补充。

急倾斜、特厚煤层的开采方法、采掘空间结构、冲击地压解危措施等与一般

缓倾斜和倾斜煤层都有所不同，目前针对急倾斜特厚煤层冲击地压发生机理的

认识尚不够清楚。

急倾斜煤层、特厚冲击地压煤层，在确定合理采煤方法和工作面参数的基础

上，应当制定防冲专项措施。

《细则》执行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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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则》第七十六条 人员进入冲击地压危险区域时必须严格执行

“人员准入制度”。准入制度必须明确规定人员进入的时间、区域

和人数，井下现场设立管理站。

近期《国家煤矿安监局关于加强煤矿冲击地压防治工作的通知》

明确规定：冲击地压煤矿应当建立冲击危险区人员准入制度，实行

挂牌限员管理，采煤和掘进作业规程中应明确规定人员进入的时间、

区域和人数。冲击地压煤层的掘进工作面200米范围内进入人员不得

超过9人，回采工作面及两巷超前300米范围内进入人员不得超过16

人。大力推广采煤工作面智能化无人开采技术和掘进工作面远距离

操控掘进技术。

《细则》执行要点



《细则》第八十条 冲击地压危险区域的巷道必须采取加强支护

措施，采煤工作面必须加大上下出口和巷道的超前支护范围与强

度，并在作业规程或专项措施中规定。加强支护可采用单体液压

支柱、门式支架、垛式支架、自移式支架等。采用单体液压支柱

加强支护时，必须采取防倒措施。

近期《国家煤矿安监局关于加强煤矿冲击地压防治工作的通知》

明确规定：具有冲击危险的采煤工作面超前支护距离不得小于100米，

综采放顶煤工作面或具有中等及以上冲击危险区域工作面超前支护

距离不得少于150米，超前支护优先采用垛式支架或自移式液压支架

等框架式防冲击支架；具有中等及以上冲击危险的煤巷掘进工作面

后方应当加强支护，优先垛式支架或自移式液压支架。

《细则》执行要点



《细则》第五十四条 冲击地压危险区域实施解危措施时，必

须撤出冲击地压危险区域所有与防冲施工无关的人员，停止运转

一切与防冲施工无关的设备。实施解危措施后，必须对解危效果

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小于临界值，确认危险解除后方可恢复正常

作业。

《细则》第八十二条 冲击地压危险区域巷道扩修时，必须制定

专门的防冲措施，严禁多点作业，采动影响区域内严禁巷道扩修

与回采平行作业。

《细则》执行要点



近期《国家煤矿安监局关于加强煤矿冲击地压防治工作的通

知》明确规定：采煤工作面和掘进工作面实施解危措施时（含

预卸压措施），必须撤出与防冲措施施工无关的人员。撤离解

危地点的最小距离：强冲击危险区域不得小于400米，中等冲击

危险区域不得小于300米，其它区域不得小于200米；巷道维修

不得与掘进、采煤等工序平行作业，应采用单独施工的劳动组

织方式。

《细则》执行要点



《细则》第八十三条 冲击地压巷道严禁采用刚性支护，要根据

冲击地压危险性进行支护设计，可采用抗冲击的锚杆（锚索）、

可缩支架及高强度、抗冲击巷道液压支架等，提高巷道抗冲击能

力。

近期《国家煤矿安监局关于加强煤矿冲击地压防治工作的通知》

明确规定：厚煤层沿底托顶煤掘进的巷道选择锚杆锚索支护时，锚

杆必须采用全长锚固，锚杆直径不得小于22mm；锚锁直径不得小于

20mm，延展率必须大于5%。

锚杆锚索支护系统应当采用钢带(槽钢)与编织金属网护表，锚杆托

盘厚度不小于10mm，锚索托盘厚度不小于20mm,不得采用钢筋梯与

焊接钢筋网作为护表构件。

《细则》执行要点



倾斜及以上的沿顶掘进煤层巷道，高帮侧须增加锚索支护。

当采深超过800米时，厚煤层沿底托顶煤掘进的巷道，以及遇

顶板破碎、淋水、过断层、过老空区、高应力区的巷道应当采

用锚杆锚索和可缩支架复合支护形式，加强支护，并进行顶板

离层观测。

已掘巷道，应该采取合适支护方式进行补强，防止冲击地压

与巷道冒顶复合灾害发生。

《细则》执行要点



冲击矿压基础理论、监测预警理论与技术、防治与支护技

术与装备等研究任重道远；

底板冲击倾向性鉴定标准、冲击危险性评价标准、防冲设

计标准、防冲支护设计规范、个体防护技术与方法等规章标

准亟待制定；

冲击地压防治工作来不得半点侥幸，重在严格落实，强化

源头管控、监测、治理、支护、防护、劳动组织等各项安全

技术措施管理。

结 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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